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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决定。这两条修改都是对

于原先规定中语焉不详或者容易发生歧义的条款的修正,

以加强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

社会各界都对慈善法的修改抱有热切的期待。在

前期的慈善法修正草案意见征求过程中,有不少意见是

颇具价值的,例如,慈善活动的内容中明确增加动物保

护、社区建设等 ；明确法律上的慈善的公益性要件 ；慈

善组织设立登记的程序更为便利,以解决“登记难”问

题 ；慈善信托税收优惠的明确与落地 ；增设慈善组织内

部治理结构的基础性规定以强化慈善组织的自律 ；在法

律责任编的规范上更尊重慈善组织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属

性等。

但是鉴于法律体系的整体考量,本次法律修改有所取

舍。譬如,对于税收优惠政策,慈善法不宜越位进行细致

规定,只能在表明原则性态度之后,待规范各种税种的立

法予以细化落实 ；慈善组织的“登记难”问题,其实质是

作为慈善组织基础组织形式的三类社会组织其登记方面的

法律规范未进一步改革 ；法律上慈善的界定（包括内涵和

外延、公益性要件）的基础性原理还有待学界进一步梳理

清晰 ；慈善组织治理结构的规范,则更寄希望于社会组织

法的基本规范的制定……

任何制度的实施和完善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难以毕

其功于一役。慈善法的此次修改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而法

律的解释和适用依然任重而道远。慈善立法和法律实施的

使命就是 ：发现良法、推动善治,构建良善社会。■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

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研

究所副所长

规范慈善组织运行 提高慈善行业公信力
◉  邓国胜   赵晓芳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核心载体。公众对慈善行

业的期待很高,往往个别慈善组织的失范行为会影响到整

个慈善行业的公信力。因此,慈善法在慈善募捐、慈善财

产和信息公开等方面修改了若干条款,以进一步规范慈善

组织的运行,提高慈善行业公信力。

完善了慈善募捐制度。在合作募捐中,严格限制不具

有公募资格的组织或个人的募捐行为,强化了公募慈善组

织在合作募捐全过程的责任,以降低合作募捐的风险。具

体包括 ：明确合作募捐行为的实施主体,指出不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

而合作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自行开展公开募捐 ；增加公募慈

善组织的事前评估责任,提出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

织应当对合作方进行评估,依法签订书面协议,并在募捐

方案中载明合作方的相关信息 ；增加公募慈善组织的事中

指导责任,指出公募慈善组织对合作方的相关行为进行指

导和监督 ；增加公募慈善组织的事后管理责任,提出公募

慈善组织负责对合作募得的款物进行管理和会计核算,将

全部收支纳入其账户。

完善了慈善组织财务管理制度。强化慈善组织财务管

理意识,提高慈善财产使用效率,增强慈善财务管理科学

性。如,规范慈善组织募捐成本,明确提出慈善组织在慈

善活动中遵循管理费用、募捐成本等最必要原则,募捐成

本等相关标准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税务等部门制

定 ；给予公募基金会年度支出一定的弹性空间,指出在特

殊情况下,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难以符合相关规定的,应

当报告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并向社会公开说明情况。

完善了慈善信息公开制度。强化慈善信息披露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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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慈善信息披露质量。具体包括 ：提高慈善信息披露

标准,要求国务院民政部门建立健全统一的慈善信息平

台,免费提供慈善信息发布服务；增加慈善信息披露内容,

要求慈善组织提供年度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中增加募捐

成本、与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开展合作等情况 ；强化慈善

信息披露程度,要求公开募捐活动或者慈善项目结束后

三个月内,全面、详细公开募捐、项目实施和募得款物

使用情况。

此次慈善法的修正,既是对慈善组织在实践中因失范

行为导致公信力下降的现实回应,也是促进慈善组织规范

运作和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法治保障。慈善法的修正是一

个良好的开端,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动贯彻落实,

确保法律的实施效果。

第一,法律往往只是规定一些原则性的内容,在具体

操作层面,还需要相关部门或地方根据实际情况颁布实施

细则,对一些抽象的、笼统的规范性条款尽快制定具体的

实施办法。

第二,修改后的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

的年度支出、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的标准由国务院民政部

门会同财政、税务等部门制定。这些标准不仅涉及慈善组

织的规范管理,还关系慈善组织的运行效率与慈善组织使

命的实现,间接影响慈善组织公信力。因此,需要有关部

门通过深入调研、论证,广泛征求意见,以确保所制定的

标准科学合理。

第三,慈善法能够得到良好的执行,还需要相关部门、

媒体、学术界加大宣传力度,不仅让慈善组织,而且要让

相关政府部门、企业、媒体和公众了解慈善法的内容。

第四,此次慈善法修正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平台

的行为进行了规范,要让这些规定执行到位,关键是要对

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及时查处,避免出现有法不依的现象,

最终有损法律的权威。因此,加快提升各级民政部门的执

法能力、加大执法力度迫在眉睫。■
作者邓国胜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数字公益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 ；赵晓芳系民政部培训中心教授

此次慈善法修正,为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更为

完善的法律支撑,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构建初次

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引导、

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

慈善事业”等部署的重要举措,回应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关系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大核心议题,对于开创慈善事

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阶段,学习贯彻修正后的

慈善法,应当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慈善事业的系列

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新时代慈善事业的社会功能,强化

领导,优化监管,释放慈善潜能,激发社会活力。

首先，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慈善工作的领导。修正后的

慈善法明确提出,“慈善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慈

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

社会正义、补充社会保障、协同社会治理、培育核心价值、

助推社会创新、发展民间外交、提升家庭文明、实现自我

价值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慈善事业关乎社会保障、财富

分配、社会建设、家风家教等多方面的工作,必须旗帜鲜

明地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改进党对慈善

工作的领导,充分尊重捐赠人、慈善组织的意愿,落实党

强化领导 优化监管 开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  傅昌波


